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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十几种新冠肺炎免费险，消费者该如何选？
目前已有至少 12家保险公司和互联网保险平台推出免费的新冠肺炎保险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2 日从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了解到， 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日前发布通知， 进一步加大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受疫情
影响的企业和小微企业、“三农”等
普惠领域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这份 《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作用支持疫情防控和相关企
业发展的通知》，就全力做好对参与
疫情防控企业融资担保服务、 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企业融资
担保支持力度、 做好在保企业的续
保服务、 提高担保代偿和再担保代
偿补偿效率等， 制定了相关落实措
施和工作要求。

通知明确，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将对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合
作机构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为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部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贷款担保项目提供再担
保， 按照融资贷款金额的 20%分担
风险责任，减半收取再担保费；对湖
北省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
构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相关行业
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项目， 减半收
取再担保费；对其他各省（区、市）各
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相关行业企业提
供的贷款担保项目， 在省级融资担
保再担保合作机构实行再担保费减
免政策的前提下， 减半收取再担保
费。 同时，继续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开展的 100 万元及以
下符合条件的贷款担保项目实行免
收再担保费。

通知称， 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要针对在保业务做好平稳衔
接，协调银行尽快放贷、不抽贷、不
压贷 、不断贷 ；各省级融资担保再
担保机构应优化再担保业务代偿
补偿流程，按月向辖内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支付代偿补偿资金，并及
时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提出代偿
补偿申请等。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将
加快代偿补偿项目审核， 及时按责
任分担比例拨付代偿补偿资金，为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代偿资金
补充。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表示， 将与
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一
起，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服务， 切实保障政策惠及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广大 “双
创主体”、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易受
疫情影响的实体经济领域。

免费赠险基本只保重症和身故
据新快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经

有中国人寿、平安财险、平安人寿、平安健
康险、蚂蚁保险、微保、众安保险、中韩人
寿、阳光人寿、360 保险、水滴保险商城、华
夏人寿等至少 12 家保险公司和互联网保
险平台推出免费的新冠肺炎保险。

如中国人寿的意外险产品 “国寿康 E
无忧” 在 《国寿通泰无忧意外伤害保险（A
款）》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责任扩展，将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和伤残补充了 15
万元保额， 免费限时限量领取 1000 万份；
众安保险则针对全国人民免费赠送 “众安
福抗疫保险”， 用户最高可领取 10 万元保
额的新冠肺炎保障。

“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实时动态看，
确诊病例的病死率约 2%，且 97%以上死亡
人数发生在武汉地区。 ”复旦大学风险管理
与保险学系主任许闲分析指出， 对于部分
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有效期较短、 并且主要
承担身故补偿金的产品， 消费者需要谨慎
选择。

新快报记者查询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条款发现， 大多数新冠肺炎免费赠险都是
保障重症和身故， 如果用户只是感染新冠
肺炎，症状并不严重，在治愈后是不能获得
赔付的。 如微保推出的“微医保·免费新冠

肺炎保障金”就有在产品条款中明确规定，
被保险人需在 5 天等待期后， 并在指定医
院初次确诊并因感染新冠肺炎达到保险单
中载明的危重症病症或者身故的患者，才
可以获得相应的理赔。

据国家卫健委透露的数据显示， 感染
新冠肺炎患者的分布年龄较广， 年龄最小
的仅为一个月的新生儿，年龄最大的为 90
多岁的老年人， 消费者投保时也要额外关
注所投产品的承保年龄。 如阳光人寿的产
品“i 阳光普照百万医疗保险”，仅承保 18-
49 周岁的投保用户。

此外， 不同产品的保障期限也各不相
同，消费者也要额外关注。 如平安健康保险
的“i 康保·公益战疫公益赠险产品”的保障
期限为 90 天+无限期至疫情结束； 而平安
财险的 “E 生平安·疾病守护金免费领取
版”的保障期限仅为 62 天。

意外险基本不保新冠肺炎
被保人未能确诊为感染新冠肺炎之前

所产生的治疗费用，能否获得保险理赔？ 有
保险业内人士向新快报记者表示， 患者能
否获得理赔， 前提是要看是否引发了患者
所投保险产品的合同范围之内的疾病，具
体得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投保产品而
定。

比如，对于重疾险客户来说，重疾险只
赔付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疾病，并且要达到
相应的赔付条件 ， 这种新冠肺炎不在任
何重大疾病保险病名内。 但是，如果因为
这种肺炎造成深度昏迷 （用呼吸机维持
96 小时），或者肾衰竭透析 90 天，或者身
故（包含身故责任的重疾险 、大部分消费
性的重疾险不含身故赔付） 可以赔付，但
也需要等待最短 90 天。 对于寿险客户来
说， 只有达到身故或者全残等标准才可赔
付。

现已有保险公司启动绿色服务通道，
提出预先赔付。 比如，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
司某客户于 2014 年为自己投保了重疾险
产品 “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2
版）”， 因今年 1 月份到重庆出差时感染肺
炎， 一直在重庆某医院 ICU 病房住院，急
需钱缴纳治疗费用。 因被保险人昏迷多日，
正在隔离状态，无法提供病历资料，中国人
寿理赔人员随即远程指导该客户的妻子通
过微信理赔提交医疗诊断证明及相关资
料，该客户当天就收到了 20 万元的重大疾
病保险金。 据悉，截至 2 月 8 日，中国人寿
已快速完成 22 例确诊及疑似患有新冠肺
炎客户的理赔。

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意外险客户来说，
新冠肺炎疫情则不属于意外，不予以理赔。

新快报讯 记者许莉芸报道 继美
国运通牵手连连支付申请中国银行卡清
算牌照获批后， 又一家外资银行卡清算
机构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近日，央行和银
保监会审查通过了 “万事网联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
构筹备申请。 据悉，万事网联公司是万事
达卡联合网联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 按
照相关规定， 万事网联公司需在一年筹
备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后， 依法定程序向
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开业。

企查查信息显示， 万事网联信息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由万事达卡母公司万
事达亚太及网联旗下公司共同出资 ，
2019 年 3 月 成 立 。 股 东 信 息 显 示 ，
MASTERCARD ASIA/PACIFIC PTE.
LTD.持股 50%，网联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 ，MASTERCARD INTERNA鄄
TIONAL INCORPORATED 持股 1%。

长期以来， 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一
直维持中国银联“一家独大”的市场垄断
地位， 以处理所有银行卡清算以及其他
金融服务。 有业内人士表示，多年来中国
银行卡清算市场并没有一下子就开放而
是从 2015 年开始循序渐进式地开放，根
本原因在于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稳健经营
和风险防范对维护银行卡交易的正常秩
序和支付体系的稳定运行影响巨大。

早在 2015 年 4 月， 国务院发布政
策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申请许可

证并在当地开展业务。 2016 年 6 月，
《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 》 发布 ，明
确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 ， 均有成
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可能 ， 在机构设
立条件、办理程序 、业务管理等方面都
“一碗水端平 ”。 2017 年 6 月 ，央行发
布 《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服务指南 》，
强调清算机构没有数量限制。

然而， 国内银行卡和支付市场的潜
力，国际卡组织觊觎已久。 十年来国际卡
组织三大巨头万事达卡、VISA、美国运通
一直在为进入人民币清算市场积极准
备。 早在 2017 年 VISA 和万事达卡都曾
向央行递交了在国内建立银行卡清算机
构的申请材料，其中万事达卡在 2018 年
6 月主动撤回，据悉当时撤回申请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自建成本过高。

“这的确是万事达卡进入中国清算
市场效率最高的方案。 ”资深信用卡研究
人士董峥曾对新快报记者表示， 目前网
联拥有了国内银行间以及第三方支付机
构间的清算资质和网络系统。 万事达卡
通过与网联合作， 可以直接与其会员银
行或机构进行对接，效率最大化。 并且对
网联而言，首先其只是清算系统，不能自
行发卡， 与万事达卡没有直接的竞争关
系； 其次或许这也是一次借助万事达的
“手”抢占线下业务的好机会。 不过，也有
业内人士表示， 接下来能否落地要看万
事网联公司一年内的筹备情况。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加大对疫情防控和
相关企业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又一家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要来了
万事达卡获批中国银行卡清算牌照，牵手网联筹备合资公司

尽管全国疫情已逞下降趋势，但随着各省市陆续迎来“复工潮”，疫情的警报仍
未解除。 据新快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至少 12 家保险公司和互联网保险平
台推出免费的新冠肺炎保险。 但需要提醒的是，目前虽已有感染新冠肺炎患者成功
获赔的案例，但各家险企的产品保障范围、保障力度、保障期限均有所不同，面对复
杂的保险产品和保险条款，用户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疫情当前
险企不得用
理赔为营销噱头

2 月 11 日，银保监会人身
险部向各人身保险公司下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人身保险服务
有关工作的通知 》。 通知要
求，疫情当前，部分保险公司
开展赔付工作，应遵循四点，
一是坚守为民保障初心 ，净
化商业行为。 其中要求，规范
捐赠保险行为， 兑现服务承
诺；关注经营风险，加大监管
力度等要求。二是坚持以人为
本， 不以理赔作为营销噱头。
其中，特别指出不得以商业为
目的跟风炒作，利用疫情事件
营销， 利用與情热点做广告，
让保险保障“变味”。 三是规范
捐赠保险行为， 兑现服务承
诺。 四是关注经营风险，加大
监管力度。


